关于陈利反映你单位未缴住房公积金的
核查函
唐公积金路北管理部核函字〔2024〕第3号
中冶信诚（唐山）轧辊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现有职工陈利（身份证号13020519******4213）反映你单位未按规定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一事。经审查职工提交的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明材料，初步确认陈利为你单位职工，依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规定，你单位应为在职职工依法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缴纳住房公积金。本管理部现就职工投诉事宜向你单位核实取证以下情况：
一、该职工与你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起始时间。
二、该职工在你单位工作期间，每月的工资标准、工资构成、工资发放凭证及每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
三、该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及在你单位工作期间各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
四、你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
若你单位对职工所反映的住房公积金欠缴事实有异议，请于收到本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上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明资料。你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到本管理部办理相关事宜的需提供加盖你单位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若你单位指派工作人员来本管理部说明情况，被指派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若在规定期限内你单位不函复并提供有效证据资料，本管理部将视为你单位无异议或放弃申辩权利，并将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河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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